
[bookmark: _Hlk119943505]《关于支持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改革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省产研院）深化改革发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关于支持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改革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省产研院政策》）提出修订建议，修订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江苏省委省政府于2013年12月成立了省产研院，将其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省产研院，提出了“四个对接”指示。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加快推进省产研院建设，省政府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了《省产研院政策》，这是江苏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为省产研院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对推动省产研院快速发展、引领全省产业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省产研院政策》的支持下，省产研院始终围绕建院初心和使命责任，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已建设专业研究所72家，与海内外14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230多家省内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累计转移转化技术成果6200多项，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1200多家，服务企业超过2万家，初步构建了集创新资源、产业需求和研发载体于一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和生态，持续为江苏产业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
2021年11月，省委书记吴政隆在中共江苏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深化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改革发展，加快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新形势下，省产研院肩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养产业技术创新人才等使命和任务，修订《省产研院政策》将为推动省产研院的建设发展，继续保持我省科技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撑。
二、修订原则
本次修订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贯彻国家和省最新政策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及国家和我省关于全面创新改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等方面出台的政策法规文件精神，并结合江苏实际进行修订。二是坚持政策措施的继承性。《省产研院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省产研院的快速发展，其中关于成果转化、税收优惠、计划项目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举措有力支撑了省产研院引领全省产业技术创新，在本次修订中均予以保留继承，对于一些目前已成为普惠性或普遍推行的政策，修订中就不再保留。三是巩固拓展改革成果。省产研院经过八年多的发展，探索形成了一些新的经验和做法，如提出和实践的“新型研发机构科教融合培养产业创新人才”和“以先投后股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两项改革举措入选国家发改委、科技部2021年度全面创新改革任务清单。通过本次修订，将改革经验进一步加以凝练和固化。
三、修订过程
一是深入调研学习。5~8月份，深入研究国家政策文件精神，调研学习上海市、广东省等地的经验做法，并充分听取省产研院各创新主体及科研人员的意见建议，研究起草了《省产研院政策（修订草案）》初稿。
二是开展评估论证。9月份，组织科技创新、法律法规、财政税收等领域的资深专家对政策修订内容进行评估论证，并根据论证意见对初稿进一步修改完善。
三是组织征求意见。10月份，面向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税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省知识产权局等8个省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吸收融入草案，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四、修订内容
《省产研院政策（修订草案）》共计12条，对原文件8条（原第一~四、六、八~十条）进行了修订，删除了2条（原第五、第七条），新增了5条。其中，原文件第五条予以删除，因省天使投资引导资金政策已取消，现行“苏科贷”政策能较好地满足相关需求；原文件第七条予以删除，因“三证合一”等政策已按照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普遍推行；新增的5条，分别涉及财政资金与科创基金联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产业关键技术攻关、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省市联动、激励和考评容错机制等。修订后的条款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关于科技成果权益和转移转化，第二条关于省产研院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第三条关于设立省政府投资基金子基金，第四条关于科技创新专项服务和征税管理，第五条关于产学研融合发展的科研人员服务管理，第六条关于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第七条关于引进海外人才的服务保障，第八条关于国际科技合作的服务保障，第九条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产业关键技术攻关，第十条关于产教融合培养产业创新人才，第十一条关于鼓励各市、县（市、区）与省产研院开展合作，第十二条关于省产研院的激励、考评和容错免责机制。
另外，根据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要求，明确了政策措施的实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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